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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出行服务定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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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双边市场理论构建数学模型对网约车出行服务定价决策进行研究,分析平台企业的服务

质量选择、平台补贴、网络效应以及进入市场的次序对双边用户规模、乘客支付价格、佣金比例及平台获

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垄断情形下,平台实施补贴会导致乘客支付价格及平台收取的佣金上

升,进而促使乘客规模和司机规模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是否采取补贴策略及补贴的分配方式均不

影响其获利水平;(2)双寡头竞争情形下,一方面,市场竞争使得平台间服务质量差异扩大,乘客支付价

格差距扩大,且司机端交叉效应强度较高的出行场景更易被高质量平台所关注;另一方面,无论平台进入

市场的先后顺序如何,动态博弈的结果均趋向于共赢;(3)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平台企业可选择提供高质

量或低质量的出行服务,但应避免选择中庸质量的服务。 研究可为网约车服务运营企业的定价决策及政

府部门的监管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约车;双边市场;网络效应;服务质量;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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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出行服务模式(简称网约车模式)是一种依托云计算提供强大算力、运用软件算法对出行双

方实时匹配的新兴服务模式,本质上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而构建的一个双边市场,具有双边市场的典型

特性,如多边性、网络效应、用户多归属等,也具有移动互联、实时在线、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等鲜明的时代

特色。 该市场中,平台运营企业(以下简称平台)居于核心地位,扮演中间人和协调者角色,其作用是对

市场资源进行高效配置和精准调节,主要手段包括构建基础设施、提供软件、制定规则及实施定价策略

等,司机方和乘客方是市场中的两边,前者是出行服务的直接提供方,后者是出行服务的最终消费方,司
机和乘客通过软件与平台连接,在软件算法协调下完成从需求发起到付款的整个交易过程。 相对于传统

的出租车巡游模式,网约车模式具有如下突出优势:乘客可提前对出行进行规划,随时发起出行请求,自
主选择服务等级,显著减少等待;司机可减少盲目空驶,提高时间利用效率,降低燃油浪费;平台可获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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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数据,运用算法对供需资源进行实时匹配及持续优化,运用市场机制动态配置资源,有效缓解高峰期

出行难题。 这些突出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网约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

境价值[1] 。
在网约车市场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与服务质量有关的问题,如:司机从业人员鱼龙混杂、司机

在服务过程中频繁操作手机、乘客投诉处理不及时、乘客人身安全问题突出等[2] ,直接影响了用户参与意

愿及服务体验,不利于整个行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及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出
行者对服务质量的差异化和个性化要求却日趋提高。 纵观我国网约车市场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早期的

一些平台(如滴滴、快的)通过对双边用户提供高额补贴、并购等手段占据了较高市场份额,然而,后来仍

有众多竞争者陆续加入该行业,各竞争者之间在出行价格水平、服务质量承诺、佣金抽成比例、用户补贴

策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可见,如何在充分考虑网约车市场特点的基础上对出行服务定价的动态特性

进行揭示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针对网约车市场特点,运用双边市场理论构建垄断与竞争模型,分
析网约车平台的质量选择、网络效应等对用户规模、乘客支付、佣金比例及其利润的影响,为平台定价决

策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针对网约车模式的相关研究比较活跃,这里主要关注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成果,主要包括

如下两个方面:
1. 网约车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典型研究包括:杰奥夫雷等[3] 以优步为例阐释了网络效应在推动

网约车平台成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基本原理;Alemi 等[4] 和 Lavieri 等[5] 发现活动密度高、居住密集的

地区使用网约车服务的频率较高,出行安全与隐私问题是影响乘客选择网约车服务的两项重要因素;
Cramer 等[6]发现网约车平台实施动态定价及弹性供给可提高司机供给率,满足实时变化的出行需求;杨

浩雄等[7] 发现平台通过合理定价、保障服务质量与设置准入门槛等措施可有效缓解拥堵状况,然而,Er-

hardt 等[8]基于对 2010—2016 年旧金山地区交通数据的分析,得出网约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交通拥堵

并降低了行程可靠性的结论。
2. 网约车出行服务定价研究,细分为如下两种情形。 一是针对单个出行平台的情形,主要有:Chen

等[9]分别以平台收益最大和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构建离散系统仿真模型研究定价策略,考虑了峰时定

价、佣金率及用户激励等因素;Yang 等[10]针对峰时定价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导致供需失衡问题提出一种奖

励方案,该方案允许出行者在高峰时段价格基础上对司机打赏,并针对两种方案(有奖励
 

vs. 无奖励)的

乘客效用、司机收益与平台利润变化进行比较;彭向等[11]使用生灭过程理论及排队理论描述网约车司机

状态转化过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以出行价格和平台佣金为决策变量建立优化模型,对比静态和

动态两种定价策略的社会福利;Bai 等[12]建立排队模型探讨司机工资及服务价格制定问题,优化目标包

括平台收益最大以及社会总福利最大。 刘征驰等[13] 使用 Agent 方法进行仿真实验,研究乘客需求强度、
司机服务质量及平台开放程度对定价策略的影响,该研究的供方市场包括共享车和出租车。 二是针对两

个出行平台的情形,主要有:Bryan 等[14] 在垄断情形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双寡头市场中参与者不同归属情

形(包括仅乘客方多归属、仅司机方多归属以及乘客方与司机方皆多归属)下的司机空闲率、乘车价格与

平台利润;Belleflamme 等[15]针对双寡头市场中一边用户多归属情形分析服务价格、平台利润及双边用户

剩余;卢珂等[16]研究了双寡头平台的定价均衡问题,考虑了交叉网络效应及乘客方对平台服务质量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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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孙中苗等[17]针对 3 种乘车需求情形(衰减、激增、不变),以平台收益最大为目标构建最优模型研究随

机需求下的动态定价问题。 此外,有学者就网约车与出租车共存情形的服务定价进行研究,如:赵道致

等[18-19]探讨了服务共存条件及均衡定价策略,在研究中使用等待时间对服务质量进行刻画,比较了不同

管制目标(包括实现参与和公平)下的价格策略宽严程度。
综上,目前针对平台垄断和双寡头竞争情形的定价策略研究已取得较丰富成果,研究中涉及网络效

应、乘客偏好、服务质量等影响因素,视角上以平台为主、平台管理政策制定者为辅,方法上主要包括最优

模型、仿真实验和调查研究。 然而,已有文献大多只针对一个特定情形(即:平台垄断或双寡头竞争),全
面兼顾两种情形的较少[14] 。 另外,已有研究对服务质量的考虑不够深入,现有文献也鲜有涉及市场进入

次序这一问题。 鉴于此,本文运用双边市场理论针对平台垄断和双寡头竞争情形分别建立基本模型和拓

展模型,通过求解模型进一步解释平台的服务质量选择、平台补贴、网络效应强度及市场进入次序等因素

对双边用户规模、乘客支付价格、佣金比例及平台获利的影响,以期对网约车平台的服务定价和政府管理

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平台垄断情形

(一)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由平台垄断的网约车市场,市场由平台、乘客和司机三方构成。 乘客通过乘客端 App 向平

台进行注册、发出出行请求、支付出行费、对出行服务进行评价。 司机通过司机端 App 向平台进行注册、
就上下班进行打卡、接收来自算法发出的指令、接送乘客。 平台负责匹配乘客和司机、派单、跟踪服务,从
乘客支付的出行费中扣除一定比例作为服务佣金,假设佣金收入是平台的唯一收益来源。

平台向市场承诺的出行服务质量为 q,q∈[0,1]。 平台为实现服务承诺需先期投入,用于购买 IT 基

础设施、软件研发、早期市场推广等,这部分投入视为沉没。 接入平台的乘客与司机的规模分别记为 nB

和 nS,nB,nS∈[0,1]。
网约车市场中存在明显的网络效应现象,即:消费者的效用与该市场中消费者的数量有关[3] 。 网络

效应不仅存在于同类用户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类的用户之间。 当一类用户的数量增加能够增加(或减

少)另一类用户的效用时,称这种存在于不同类用户之间的网络效应为交叉网络效应[20] 。 本文把网约车

市场中某一边单个用户所获得的、由于另一边单个用户的间接影响而引起的效用变化量,称为交叉效应

强度。
用 α 和 β 分别表示相应于乘客方和司机方的交叉效应强度,α≥0,β≥0。 简化起见,这里不考虑同侧

用户的网络效应。 不同乘客对出行服务质量的偏好不同,用 λ 表示乘客的服务质量偏好,不同司机在履

行平台所规定的服务规范方面存在能力差异,用 c 表示司机履行服务规范的成本,假设 λ 和 c 在[0,1]上

均匀分布。 p 表示乘客支付的出行费,k 表示平台在每单交易中提取佣金的比例,k∈[0,1],所有参与人

理性。
平台利润取决于市场中乘客和司机间潜在的出行订单总量、乘客支付价格、佣金比例以及成本。 平

台在运营阶段高度依赖软件算法支持交易全过程,一般无需人工干预。 从平台视角看,支撑一次完整的

出行交易过程的边际成本可忽略不计。 网约车出行服务是共享服务,具有信息产品和访问服务的典型特

征[20-21] ,其定价更多体现了价值导向[22] 。 现实中,平台会根据外部市场、技术环境和自身发展需要进行

分阶段投入,本文不考虑这部分投入以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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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上并借鉴 Rochet 等[23]关于信用卡市场潜在交易量的思路,把网约车平台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表示为:
max

k,p,nB,nS
Π= kpnBnS (1)

(二)模型求解

定理 1:当满足条件 α<q 及 β<q,平台有最优解:k = αβ-αq-βq+q2

2αβ-3αq-βq+2q2,p = q
3

2αβ-3αq-βq+2q2

αβ-αq-βq+q2 ,nB =

q
3(q-α)

,nS = q
3(q-β)

,平台利润 Π= q
27(α-q)(β-q)

。

证明:乘客和司机预期效用为:UB =λq+βnS-p,US = (1-k)p+αnB-cq。 由于参与人理性,乘客与司机加

入平台的条件分别为 UB≥0,US≥0,得:λ≥p-βnS

q
,c≤αnB-kp+p

q
。 令 λ0 = p-βnS

q
,c0 = αnB-kp+p

q
,可知:λ0

越大,接入平台的乘客越少;c0 越大,接入平台的司机越多。 为简化分析,假设乘客与司机的接入规模为

线性函数,市场用户规模总量为 1,得平台两边用户接入规模分别为:nB = 1 -λ0 = 1 - p-βnS

q
,nS = c0 =

anB-kp+p
q

,进而得 nB =βkp-βp+pq-q2

αβ-q2 ,nS = kpq+αp-αq-pq
αβ-q2 。 把所得 nB,nS 代入目标函数 Π= kpnBnS,由一阶

条件可得利润最大时对应的 k 和 p。 平台实现最大利润的二阶条件为海塞矩阵负定,即(β-q)(α-q) >0。

将所得 k 和 p 代入双边用户规模,得 nB = q
3(q-α)

,nS = q
3(q-β)

。 由于平台双边用户规模应为正数,故当 α

<q 且 β<q 时,平台可获最大利润
q3

27(α-q)(β-q)
。

由定理 1 进一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当满足条件 α<q 及 β<q 时,p 是 β 的增函数,k 是 β 的减函数,nS 是 β 的增函数,nB 不受 β 影

响,Π 是 β 的增函数。
命题 1 表明,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当平台提供的服务质量 q 保持不变时,交叉效应强度 β 增加对平台

是有利可图的,β 增加会增加乘客支付价格和司机收入,然而对乘客规模没有影响。
命题 1 可用来解释平台的一些行为,例如,在高峰时段(下雨天、上下班高峰)或拥堵路段(如繁华街

区)情形,车辆行驶速度相对缓慢,固定时段内的单个司机可提供服务的频次下降。 从司机角度看,会导

致行驶成本增加和接单量减少。 从需求出行的乘客角度看,此时若增加司机通常会产生更多获得感,换
言之,增加一个乘客———司机连接会有更高的效用增量(即 β 值增加),其他一些造成服务供给紧张的情

形(如旅游旺季、特定节假日等)也将使得 β 增加。 针对这些情形,平台通常会采取相关措施,如设置针

对性收费项目(如低速费、远途费、临时加价等)、制定灵活计价规则以及开展市场机制创新(如鼓励乘客

为出行竞价)等,其结果是增加了乘客出行价格并吸引更多司机接入平台。 另外,平台通过在乘客端 App
中提供红包功能,发放红包额度越高的乘客将优先获得可用司机。 在抢单模式下,若红包数额全部转移

到接单司机,此时相当于降低佣金比例 k,显然这会吸引司机接入平台并保持服务在线。
现实中,平台所提供服务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乘客的体验(如舒适性、安全感等),因而受到乘客

重视。 虽然平台拥有的乘客数量会影响司机预期获得的出行订单数量,然而,由于司机不能直连乘客,平
台具有绝对的订单配置权,司机只能被动接受。 鉴于此,本文后续主要探讨平台服务质量与司机相关的

交叉网络效应对平台定价的影响,相应取 α= 0,β>0,易得如下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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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1:针对情形 α= 0,β>0,当满足 β<q 时垄断平台有最大利润,此时,Π = q2

27(q-β)
,p = q

3
β-2q
β-q

,k =

β-q
β-2q

,nB = 1
3

,nS = q
3(q-β)

。

在推论 1 基础上,易得推论 2。
推论 2:针对情形 α= 0,β>0,有以下推论。
(1)k 是 q 的增函数,nS 是 q 的减函数。

(2)当 β<q< β
2-　 2

时,p 是 q 的减函数;当 q> β
2-　 2

时,p 是 q 的增函数。

(3)当 β<q<2β 时,Π 是 q 的减函数;当 q>2β 时,Π 是 q 的增函数;当 q= 2β 时,Π 取最小值
4
27

β。

推论 2 表明,随着服务质量 q 提高,平台佣金比例 k 增加,司机规模 nS 缩小,乘客支付价格 p 与平台

利润 Π 将先减少后增加。
推论 2 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对平台而言,所提供出行服务的质量越高,意味着在人员、技术、研发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更大

投入,平台需要获得收益来缓解资金压力并维持成长可持续,结合推论 1,平台获得利润与乘客支付价格

和司机市场的交叉效应强度有关,佣金比例与平台服务质量及交叉效应强度有关。 该发现对平台具有借

鉴价值,其一,由于利润是交叉效应强度的增函数,而交叉效应强度值与场景有关,平台可利用该特性实

现获益(参见命题 1 解释);其二,平台或者定位于低端市场(意味着较低质量的出行服务、较低的乘客支

付价格、较低的佣金比例),或者定位于高端市场(意味着较高质量的出行服务、较高的乘客支付价格、较
高的佣金比例),定位于中端市场对自身不利。

其次,对双边用户群体而言,无论平台选择低端市场还是高端市场,乘客方规模基本不变,然而不同

市场定位情形下的司机方规模有区别,高端市场定位时的司机方规模较小,这与网约车市场现实是较符

合的。 现实中,当不考虑竞争时,可把网约车市场大致分为两个细分市场:定位于高品质出行服务(如各

类专车平台)的高端市场,以及定位于经济型出行服务(如滴滴快车)的大众化市场。 相对而言,高端市

场服务质量高,对司机资格、服务流程、商务礼仪、每日在线时间等要求严格,客观上提高了司机准入门

槛,导致司机规模相对较小。

(三)模型拓展:考虑对双边用户进行补贴

长期以来,补贴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各行业得到广泛运用。 网约车市场中,平台在不同发展阶段(如

初入市场、规模壮大、业务拓展等)、出于不同需要(如吸引新用户、动态调控供需资源)经常对双边用户

进行补贴。 鉴于此,本节对基本模型进行拓展,以揭示垄断平台对双边用户补贴所带来的影响。
平台提供补贴的情形可分为 3 种:仅补贴乘客一边、仅补贴司机一边、对双边用户同时补贴。 由于单

边补贴可视为对双边同时补贴的特例,故这里分析第三种情形。 接下来,分析平台实施补贴对乘客价格、
佣金比例以及平台利润的影响,并与未实施补贴的情形进行对比。

在垄断模型现有假设及符号的基础上,不考虑乘客对司机的交叉网络效应(即 α= 0),平台对乘客和

司机的补贴量(记为 xp 和 yp)表示为乘客支付价格 p 的某个倍数,称 x 和 y 为补贴强度。 从平台角度,当
x+y>k 时,佣金收益小于补贴支出,利润为负;当 x+y<k 时,佣金收益大于补贴支出,利润为正。 平台目标

是利润最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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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Π= (k-x-y)pnBnS
 

(2)
沿用定理 1 的证明思路对补贴情形进行计算。 鉴于无补贴情形可视为有补贴情形的特例(对应于

x= 0,y= 0),表 1 针对两种情形的主要结果进行对比。
表 1　 垄断平台的出行服务定价:不提供补贴 vs. 提供补贴

情形 1:不提供补贴 情形 2:提供补贴

乘客价格 p q
3
β-2q
β-q

q
3

2q-β
βx-xq-β+q

佣金比例 k β-q
β-2q

β-q-xq
β-2q

+y

乘客规模 nB 1+ p
q

-1+ β
q (1-k)( ) 1+ p

q x-1+ β
q (1-k+y)( )

司机规模 nS p
q
(1-k) p

q
(1-k+y)

平台利润 Π 1
27

q2

q-β
1
27

q2

q-β

显然,表 1 中平台实现利润最大需满足前提条件 β<q。 进一步,易得如下命题。
命题 2:相对于无补贴情形,平台提供补贴时(即:x>0,y>0),接入平台的乘客规模和司机规模都将增加。
命题 3:随乘客补贴强度增加,乘客支付价格增加;司机补贴强度增加不影响乘客支付价格。
命题 4:佣金比例是补贴强度的增函数。 平台是否实施补贴以及如何补贴,不影响其最优利润。
命题 2 揭示了补贴对平台的价值,即用于拓展市场用户的规模。 该命题可用于解释网约车出行服务

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如:当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平台出于亟需做大出行市场以实现强大网络效应之目

的,常常会采取发放优惠券、红包、免收服务佣金等多样化的补贴措施,这些措施明显提升了乘客方的获

得感,刺激更多乘客进入市场。 同时,乘客规模的增加会吸引更多司机进入,这种司机与乘客之间存在的

正向网络效应会持续推动双边用户规模增长。 现实中,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也常常针对单边或双边用户

进行灵活补贴,本文认为这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出行市场中存在可替代服务。 另外,用户的收入水平、
出行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通过实施灵活的补贴策略有助于激活用户,增加平台用户的黏性,主动应对市场

的动态变化。
命题 3 揭示了与平台补贴相关的动态性。 从乘客方看,补贴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即

补贴增加了乘客效用;二是支出效应,即补贴引起乘客支付价格的上升。 从司机方看,补贴也产生两方面

的效应,收入效应表现在对司机方补贴增加了司机效用,对乘客方补贴由于提高乘客支付价格因而对司

机方也有利;支出效应表现在补贴提高了佣金比例从而减少了司机所得。
命题 4 表明佣金比例是平台的一项关键调节手段。 佣金比例与乘客支付价格及补贴强度有关,影响

接入网约车出行平台的双边用户规模,直接关系到平台的利润。 运用该命题有助于理解我国政府最近出

台的关于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的有关规定[24] ,以及在保障司机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积极作用。

三、双寡头竞争情形

(一)基本模型

自 2009 年出现 Uber 平台以来,市场中迅速崛起了滴滴、神州、易到等多个网约车平台,在这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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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平台如何科学决策乘客价格和佣金比例,事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接下来,本文继续研究网约车平台

的双寡头竞争问题,建立考虑服务质量差异的分析模型,分析各平台最优定价及其对双边用户规模的

影响。
本文把提供较低服务质量的平台称为低质量平台,提供较高服务质量的平台称为高质量平台。 不失

一般性,用 i、j 分别表示低质量和高质量平台,相应的服务质量记为 qi 和 q j,qi≤q j,各平台向乘客收取的

价格分别为 pi 和 p j。 假设乘客是否加入以及加入哪个平台的决策不受平台限制,各平台对其供需资源的

动态匹配具有完全支配权,司机只能被动接受,因而无论是采用派单还是播单,本质上没有区别。 平台通

过运用数据科技可精准掌握司机的服务表现,主动调控司机的参与行为。 假设每名司机参与且仅参与一

个平台。
从乘客方看,使用不同平台意味着将会有不同的预期效用。 平台 i、j 上的乘客预期效用分别为 UB

i =

λ iqi+βnS
i -pi,UB

j =λ jq j+βnS
j -p j。 乘客在预期效用非负时才会加入平台,即:λ i ≥

pi-βnS
i

qi
λ j,λ j≥

p j-βnS
j

q j
。 把

平台 i、j 上的乘客规模分别记为 nB
i 和 nB

j ,有:nB
i = 1-

pi-βnS
i

qi
,nB

j = 1-
p j-βnS

j

q j
。

类似的可对司机方进行分析。 司机在平台 i、j 上的预期效用分别为 US
i = (1-ki)pi-cqi,US

j = (1-k j)p j-

cq j,令 US
i =US

j 可得在两个平台上司机效用无差异的临界点,由于已假定每个司机参与且仅参与一个平

台,用 nS
i 和 nS

j 分别表示加入平台 i 和平台 j 上的司机规模, 得: nS
i = 1 +

kipi-k jp j-pi+p j

qi-q j
, nS

j =

-kipi+k jp j+pi-p j

qi-q j
。

各平台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即:
maxΠ i = kipinB

i nS
i ,maxΠ j = k jp jnB

j nS
j

  (3)

(二)模型求解

平台竞争的结果见表 2,其中 Δ = q j-qi,由于平台利润与双边用户规模非负,得 Δq≥ 3
2
β。

表 2　 平台竞争的结果

平台 i 平台 j

乘客价格 p
β(6β-13Δq+6q j)+Δq(7Δq-5q j)

6β-5Δq
β(6β-9Δq+6q j)+Δq(3Δq-5q j)

6β-5Δq

佣金比例 k
(3β-2Δq)(Δq-β)

β(6β-13Δq+6q j)+Δq(7Δq-5q j)
-3(Δq-β) 2

β(6β-9Δq+6q j)+Δq(3Δq-5q j)

乘客规模 nB
-(3β-2Δq)(β-Δq)

(6β-5Δq)qi
-3(β-Δq) 2

(6β-5Δq)q j

司机规模 nS 3β-2Δq
6β-5Δq

3(β-Δq)
6β-5Δq

平台利润 Π
(3β-2Δq) 3(β-Δq) 2

(6β-5Δq) 3qi
27(β-Δq) 5

(6β-5Δq) 3q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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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 2,易得如下命题。
命题 5:随着平台间质量差距 Δq 增加,两个平台上的乘客规模都变大,低质量平台上的司机规模变大,

高质量平台上的司机规模变小,两个平台上的乘客支付价格的差 Δp=pj-pi 增加,各平台的获利均增加。
命题 6:随着交叉效应强度 β 增加,对于低质量平台,其司机规模和乘客规模都变小,平台获利减少;

对于高质量平台,其乘客规模变小、司机规模变大,平台获利增加;两个平台上的乘客支付价格的差 Δp =
p j-pi 增加。

命题 5 揭示了服务质量差距对平台市场及利润的影响。 根据该命题,扩大服务质量差距有利于各平

台获利并保持较大的乘客规模,因而各平台宜采用差异化的市场定位。 对于定位高端市场的平台,虽然

提高服务质量有益于增加获利,然而也意味着会增加司机方的服务成本,这不利于司机方规模增长。 对

于定位低端市场的平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不会主动提升服务质量。 该命题可用于解释出行

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如:当平台服务定位于低端的大众出行市场时,一些平台在取得较大市场势力时仍在

乘客出行安全保障、司机资质及服务规范等方面不够重视;与之对比,对于定位高端出行的专车、豪华车

服务,平台通常会从多方面发力(如提高司机准入门槛、服务规范化、重视服务体验等)以保障兑现高水

准的服务承诺,司机规模较小,乘客支付价格较高。
命题 6 揭示了交叉效应强度对平台市场及利润的影响。 根据该命题,低质量平台应重视交叉效应强度

较低的服务场景,高质量平台应重视交叉效应强度较高的服务场景。 结合本文对交叉效应强度的定义可

知,现实中交叉效应强度具有明显的场景相关性,如:在下雨天气、上下班出行高峰的场景,乘客感知的交叉

效应强度较其他场景通常更高,此时高质量平台由于其较高的品质服务会对高端出行者更具吸引力;另外,
由于高端出行者通常具有更强消费能力,因而平台会利用这一点来提高出行服务的价格从而使自己获利。

(三)模型拓展:考虑市场进入次序

本部分进一步考虑平台进入市场的顺序这一因素。 采用二阶段博弈:阶段一,平台一进入市场,选择

对外提供低质量或高质量服务,规定其选择一旦确定,将在后续阶段保持不变;阶段二,平台二基于所观

察到的先入平台的质量选择,选择不同的质量水平。 两个平台各自确定其价格和佣金比例,目标是实现

利润最大化。 后续分析中沿用基本模型的相关符号约定。
1. 低质量平台先进入市场的情形

当进入市场的平台一选择对外提供低质量服务时对应本情形。 此时,低质量平台 i 在阶段一不存在

竞争对手,根据垄断模型,低质量平台在阶段一向乘客收取的价格 pi =
qi

3
β-2qi

β-qi
,佣金比例 ki =

β-qi

β-2qi
,平台

利润为
q2

27(qi-β)
。 结合表 2,后进入的高质量平台 j 的决策问题可表示为:

max
Δq

Π j =
27(β-Δq) 5

(6β-5Δq) 3q j

  (4)

s. t.

27(β-Δq) 5

(6β-5Δq) 3q j

>0

-3(β-Δq) 2

6β-5Δq( ) q j
>0

3 β-Δq( )

6β-5Δq
>0

Δq= q j-qi>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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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表示平台 j 的利润、乘客规模、司机规模皆为正,可得 Δq>6β
5

。 容易验证目标函数式(4)对 Δq

的二阶导数的符号为正,表明平台 j 的利润曲线下凹,进一步可得其利润在 Δq∈ 6
5
β, 3

2
β( ) 上单调减,在

Δq∈ 3
2
β,1-qi( ) 上单调增,在 Δq= 3

2
β 处最小,为 β2

4qi+6β
。 另外易得:在 Δq= 3

2
β 处,平台 j 的乘客支付价

格 p j = qi+β,乘客规模 nB
j = β

2qi+3β
,司机规模 nS

j = 1,表明平台 j 抢占全部市场,也即先进入的低质量平台 i

将被完全挤出市场,故平台 i 应尽量避免该条件出现。

2. 高质量平台先进入市场的情形

当进入市场的平台一选择对外提供高质量服务时对应本情形。 此时,高质量平台 j 在阶段一不存在

竞争对手,可参照垄断情形处理。 结合表 2,后进入的低质量平台 i 的决策问题可表示为:

max
Δq

Π i =
(3β-2Δq) 3(β-Δq) 2

(6β-5Δq) 3qi

 (6)

s. t.

(3β-2Δq) 3(β-Δq) 3

(6β-5Δq) 3qi

>0

- 3β-2Δq( ) β-Δq( )

6β-5Δq( ) qi
>0

3 β-Δq( )

6β-5Δq
>0

Δq= q j-qi>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7)

式(7)表示后进入市场的低质量平台 i 的利润、乘客规模、司机规模皆为正,可得 Δq∈ β, 6
5
β( ) ∪

3
2
β,1-qi( ) ,在 Δq 有效取值范围内,平台 i 的利润关于 Δq 单调增。 易验证:当 Δq∈ 3

2
β,1-qi( ) 时,两平

台的利润关于 Δq 单调增;在 Δq= 3
2
β 处,平台 i 的双边用户规模皆为 0,自然利润为 0,平台 j 虽无获利但

由于其乘客和司机规模皆为正,因而平台 j 会占领市场。 当 Δq∈(β, 6
5
β)时,结合表 2 可知此时平台 j 无

可行解,平台 i 将获得市场中全部司机,故平台 j 会通过调整其服务质量水平来避免该情形出现。

综上,无论哪个平台先进入市场,各平台都需要警惕一些特定条件出现,同时,也存在有助于双方获

利的共同可行区间。

命题 7:当考虑平台进入市场的次序时,无论哪个平台先进入市场,平台博弈的结果是动态共赢。

命题 7 可用于解释网约车平台竞争中的动态性和多样性。 我国网约车市场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

包括滴滴在内的以私家车为运营车辆的 C2C 模式,另一种是以自有车辆为主要运力的 B2C 模式。 相对

而言,C2C 模式较难对司机侧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服务标准也难以统一,而 B2C 模式在安全性和标准

化服务方面具有优势。 虽然以滴滴为代表的市场先行者通过烧钱大战已成长为行业龙头,然而,仍有一

批平台通过面向细分场景提供质量差异化的出行服务进入市场,各平台通常都实施了基于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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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时应景的动态定价,形成多家平台既动态竞争、又趋于共赢的市场格局。 总之,如上命题发现与我

国出行市场的当前格局是相符的[25] 。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网约车出行服务平台运营企业的视角,分别针对平台垄断和双寡头平台竞争两种情形建立了

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揭示了平台服务质量水平、补贴选择、网络效应强度以及进入市场的次序等因素对

双边用户规模、乘客支付价格、平台佣金比例及平台获利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1. 服务质量与交叉效应强度是决定网约车平台商业模式的两个重要变量,这两个变量通过影响乘客

方与司机方的效用进而影响平台的市场定位、服务价格、佣金比例和预期利润。 平台可面向低端市场或

高端市场提供差异质量的出行服务,定位于中端市场对自身不利。

2. 垄断平台提供补贴会增加乘客支付价格及平台收取的佣金比例,导致乘客规模和司机规模增加,

垄断平台是否实施补贴以及如何补贴的决策不影响其获利。

3. 双寡头平台竞争的博弈结果表现为:平台间服务质量差异扩大,且乘客支付价格差距增加。 在交

叉效应强度较高的出行场景中,高质量平台更具竞争优势。 无论平台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如何,动态博

弈的结果均趋向于共赢。

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监管补贴行为。 对于具有明显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监管部门应限制其对乘客的补贴规模,以

防止过度补贴导致乘客支付价格上升,损害乘客利益。

2. 鼓励竞争和创新。 政府应完善网约车出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制,促进平台竞争,提升整体服务水

平和创新能力。 同时,可考虑采取奖励措施鼓励平台提升服务质量,要求平台公开服务质量和补贴等数

据,增加市场透明度,促进竞争。

3. 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 政府可通过与行业协会和平台合作,针对网约车出行服务建立服务标准和

规范,提高用户信任度,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同时,完善反垄断法规,限制垄断平

台滥用市场优势,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保护乘客和司机的权益。

相较于针对特定情形的已有相关研究(如文献[11,14,16]),本研究对出行服务定价决策的研究更

全面,研究中兼顾了平台垄断和双寡头两种情形,较深入分析了平台补贴和市场进入次序对平台利润和

用户参与的影响。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所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现实中网约车平台在定价决策中考虑的

因素更丰富(如服务场景细分、用户锁定、跨界服务等);另外,网约车出行服务本身仍处于发展变化中

(如:出行服务聚合模式的出现),政府在服务监管中面临着诸如平台垄断、数据隐私保护与利用、算法歧

视定价等新问题和新挑战,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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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wo-sided
 

market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study
 

the
 

pricing
 

decisions
 

of
 

ride-hailing
 

services.
 

It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service
 

quality
 

selec-

tion,
 

platform
 

subsidies,
 

network
 

effects,
 

and
 

market
 

entry
 

order
 

on
 

the
 

scale
 

of
 

two-sided
 

users,
 

passenger
 

payment
 

prices,
 

commission
 

rates,
 

and
 

platform
 

profi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monopoly
 

scenari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bsidies
 

by
 

the
 

platform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passenger
 

payment
 

prices
 

and
 

the
 

commissions
 

charged
 

by
 

the
 

platform,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passenger
 

scale
 

and
 

driv-

er
 

scale.
 

Notably,
 

whether
 

the
 

platform
 

adopts
 

a
 

subsidy
 

strategy
 

and
 

the
 

way
 

subsidies
 

are
 

distributed
 

have
 

no
 

impact
 

on
 

its
 

profit
 

level;
 

(2)
 

In
 

the
 

duopoly
 

competition
 

scenario,
 

on
 

the
 

one
 

hand,
 

market
 

competition
 

ex-

pands
 

the
 

differences
 

in
 

service
 

quality
 

among
 

platforms
 

and
 

widens
 

the
 

gaps
 

in
 

passenger
 

payment
 

prices,
 

and
 

travel
 

scenarios
 

with
 

a
 

high
 

intensity
 

of
 

cross-effect
 

on
 

the
 

driver
 

side
 

are
 

more
 

likely
 

to
 

be
 

focused
 

on
 

by
 

high-

quality
 

platforms;
 

on
 

the
 

other
 

hand,
 

regardless
 

of
 

the
 

order
 

in
 

which
 

platforms
 

enter
 

the
 

market,
 

the
 

result
 

of
 

the
 

dynamic
 

game
 

tends
 

to
 

be
 

a
 

win-win
 

situation;
 

(3)
 

Under
 

the
 

above
 

two
 

scenarios,
 

platform
 

enterprises
 

can
 

choose
 

to
 

provide
 

high-quality
 

or
 

low-quality
 

ride-hailing
 

services,
 

but
 

should
 

avoid
 

choosing
 

services
 

of
 

moder-

ate
 

qua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ricing
 

decisions
 

of
 

ride-hailing
 

service
 

opera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ory
 

policies
 

b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ride-hailing;
 

two-sided
 

market;
 

network
 

effect;
 

service
 

quality;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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